
1 

 

客家委員會鼓勵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研訂客家發展計畫

作業要點總說明 

 

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客家基本法，保障客家族群之文化權及集

體權，以全國客家事務及區域發展為考量，廣納全國客家會議之意見，定有國家

客家發展計畫，作為各級政府客家相關施政之依據。 

    為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施政總體規劃時亦能兼具客家政策思維，確

保在地客家語言、文化永續發展，展現客家文化創新活力，同時協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客家事務行政單位發揮統籌、協調府內各局處之職能，共同推動客家事

務，因地制宜擬訂地方客家發展計畫，以解決地方客家事務推動瓶頸，藉由族群

主流化概念，整合地方政府資源及政策工具，提升客家政策規劃效能，落實多元

文化發展，特訂定「鼓勵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研訂客家發展計畫作業要點」，計

十四點，其要點如下： 

一、 本要點之辦理目的及適用對象。（第一點至第三點） 

二、 計畫提送期程、架構內容及推動機制。（第四點至第七點） 

三、 評核方式及獎勵機制。（第八點至第十一點） 

四、 未參與提案單位於本會各類獎補助計畫所受之影響、補提計畫措施及補充

性規範。（第十二點至第十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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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鼓勵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研訂客家發展計畫

作業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客家

基本法，鼓勵地方政府整體推動客家語言

及文化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辦理之目的。 

二、本要點所稱地方政府，指直轄市、縣（市）

政府。 

適用本要點之對象。 

三、地方政府依本要點研訂該直轄市、縣（市）

客家發展計畫，應整體規劃轄內客家事務

工作，並建立客家事務治理平台，以族群

主流化思維，整合跨局處之職權及資源共

同推動。 

地方政府依本要點整合推動轄內客

家事務，透過族群主流化，讓施政

推動具備族群敏感度，共同促進客

家語言文化發展。 

四、地方政府須於一百十二年四月底前，向本

會提送該直轄市、縣（市）客家發展計畫，

並以首長任期屆滿之年度為執行期程，次

期（含）以後之計畫須於計畫起始年度三

月底前提送。 

提送計畫作業期程及計畫執行期

程。 

五、地方政府提送之客家發展計畫，其架構如

下： 

  （一）目的。 

    （二）現況分析。 

    （三）計畫推動機制與預期效益。 

    （四）策略與重要措施及分工。 

    （五）績效指標目標值。 

  前項計畫之格式、推動重點及共通性績效

指標目標值，由本會另定之。 

明列計畫書之架構。 

六、客家發展計畫經本會核定後，地方政府應

定期召開客家事務推動會報，整合協調計

客家發展計畫推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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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推動辦理事項，其組成成員如下： 

  （一）召集人由地方政府首長擔任；並由

副首長、秘書長或副秘書長擔任副

召集人。 

    （二）其他成員由地方政府相關局（處）

首長或主管擔任，並得邀請外部學

者專家共同組成。 

    （三）幕僚單位由地方政府客家事務主責

單位擔任。 

七、地方政府須按季於本會指定系統填報客家

發展計畫年度重要措施及績效相關事項

辦理情形，並於年度結束二個月內提送前

一年度辦理成效及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客家發展計畫辦理成效提送方式及

期限。 

八、本會得聘請學者專家組成評核小組，就地

方政府提送客家發展計畫年度辦理成效

及績效指標達成情形，予以評核。 

評核機制及評核內容。 

九、地方政府客家發展計畫年度辦理情形，經

本會評核優良者，最高發給獎勵金如下： 

  （一）特優：新臺幣二百萬元。 

    （二）優等：新臺幣一百萬元。 

    （三）甲等：新臺幣五十萬元。 

  前項實際獎項名額及獎勵金額，依當年度

評核結果及本會年度預算編列情形而定。 

  獎勵金應納入直轄市、縣（市）政府之預

（決）算，其主要用途應有助地方客家發

展。 

計畫推動績優單位獎勵金頒給及額

度。 

十、獲獎勵之地方政府應有獎勵金支用之內部

控管機制，當年獎勵金支用情形應併同次

年度執行成果報告提送本會備查。 

地方政府獎勵金支用之檢核方式。 

十一、地方政府研訂客家發展計畫及推動會報 一、 計畫研訂作業經費分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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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相關作業經費，由本會分攤業務費部

分經費，分攤比率最高九成，並以新臺幣

四十五萬元為上限。 

二、 業務費分攤項目包含(但不限

於)教育訓練費、臨時人員酬

金、按日按件計資酬金(出席

費、稿費、審查費等)及一般

業務費(誤餐費、印刷費等)，

不包含設備費。 

十二、為強化行政資源整合，發揮綜效，未研 

      提客家發展計畫之地方政府，除客語發 

      展相關計畫及重大硬體建設外，其他計 

      畫本會得依權責不予受理或暫緩補助。 

地方政府未研提客家發展計畫之影

響。 

十三、地方政府因故未能依第四點所定期限提 

     送客家發展計畫，得敘明理由經本會同 

     意後補送，不受該點規定之限制。 

補送計畫之程序。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辦理。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之辦理依據。 

 


